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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批准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等 ３４５

个单位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通知 

 
(人社部发〔２００８〕４３号) 

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劳动保障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劳动保障

局，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直属机构人事部门、劳动保障工作机构，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有关企业

集团、总公司，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单位： 

  为培养、使用和吸引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根据《博士后工作“十

一五”规划》，经专家评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研究决定，批准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等

３４５个单位（见附件）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展博士后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博士后工作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把博士后工作纳入到本地区、本部门人才

战略的大局中，科学制定本地区、本部门博士后工作发展规划。 

  二、各地、各有关部门接此通知后要及时通知本次获准设站的单位，督促其尽快做好开展博士后

工作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要借此机会认真总结本地区、本部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工作，加强对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管理、指导和监督，帮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站单位做好博士后研究人员的选

聘、管理、考核等工作，进一步推进企业博士后工作发展，为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三、各设站单位要根据原人事部《关于积极开展企业博士后工作的意见》（人发〔１９９９〕１

２７号）和原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人发〔２００１〕１３６号）要

求，结合本单位实际，做好以下工作： 

  （一）做好博士后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管理队伍落实工作，制订切实可行的博士后工作管理细则，

逐步建立完善博士后工作管理制度。 

  （二）按照申报设站时提出的研究项目，抓紧与全国已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科研院所

联系，尽早确定联合招收单位。 

  （三）按照公开招收、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对申请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员进行认真

遴选，要加强对博士后申请资格的审查，严格按规定条件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四）认真做好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培养和使用工作，尤其要重视博士后研究人员创新能力的培

养，逐步培养出一批富有创新精神和原始创新能力的博士后人才。 

  （五）积极参加全国新设站单位博士后管理人员的培训活动，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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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高、服务意识强的博士后管理人员队伍。 

  各设站单位要认真落实国家关于博士后工作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有关要求，切实加强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的建设，为加快培养造就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跨学科、复合型、战略型和创新型博士

后人才队伍，推动我国博士后事业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附件：批准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３４５个单位名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二○○八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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